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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常纪文  
 

  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侵害或者可能侵害

公共环境利益时，有关国家代表机关、公民或社会团体为保护该利益向法院提起的环境行政和民

事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 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后被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广泛借鉴。实践证明，这项制度对于监督私权和公权，保护公共环境和公

民环境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环境状况继续呈整体恶化的趋势和环境污染将至临界点的现实说明，我国的环境违法行

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环境违法行为的主体从表面上看是企业，但背后的力量大多是部门利

益和地方利益，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急需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权力和权

利格局进行大的调整。由于 2000 年的《立法法》建立了立法审查制度，因此，如能建立对环境
行政和民事行为的广泛的司法审查制度，发挥公众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这对破解我国目前的

环保困局，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目前正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和《行

政诉讼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环保权力和权利分配格局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授予国家有

关代表机关（如检察机关）、公民和社会团体以环境公益起诉权，以限制行政不作为、滥作为和

违法作为，约束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膨胀的民事权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予以考虑。 
  一是没有建立非实质性利益损害的司法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法》第 2条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法理上讲，合法环境权益既包括财产、人身健康等实质性的合法权益，

还包括视觉、精神感受等非实质性的合法权益，因此，环境损害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损害。由

于非实质性损害的鉴定标准以及公民在视觉、精神感觉等方面的忍受限度问题没有得到立法的解

决，因此，其司法救济权没有得到我国《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确认。由于非实

质性损害是公众遭受环境损害的主要方式，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立法应当对

其诉讼救济予以重视。 
  二是社会公众的司法监督地位没有得到确认。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告必须是与环

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利害关系”意味着原告必须是被侵害的

实体性权利的享有者，且这种权利必须被原告“专属性”或“排他性”地享有。《行政诉讼法》

也有类似的规定。而许多环境因素，如清洁的大气等在传统民法上属于“共用”或“公有”的“财

产”，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专属享用权。因此，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只要公民的私人权益没有

受到实质性的侵害，他们是不能对导致公共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民事行为及非处罚性的具体行政行

为提起公益诉讼的。 
  三是环境行政行为司法审查范围的范围过于狭窄。《行政诉讼法》第 12条把抽象行政行为排
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而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早已不局限于个案保护的形式，而侧重于以具

有普遍影响力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如“土政策”、“红头文件”）发展。对于这些抽象行政行

为，在法治国家，应当提交司法审查。而在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 
  四是诉讼费和律师费的减免缺乏规定。2007 年国务院发布的《诉讼费交纳办法》第 45 条和
第 46条规定了诉讼费的减免情况，但是这两条却没有把公益性的诉讼案件明确纳入其中。另外，
《诉讼费交纳办法》和其他现行立法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明确规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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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律师费的收费标准问题，这对大额索赔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来说，对提高律师参与环

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来说，都是不利的。 


